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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112年度第1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年5月4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二、 地點：本署5樓會議室 

三、 主席：沈志修召集人                                        紀錄：李鍾秀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後附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委員意見辦理情形說明：洽悉。 

七、 討論事項：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含113年

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概算編列） 

（一）氣候變遷署籌備處簡報。 

（二）綜合討論如附件1。 

（三）結論： 

1、113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概算同意照列。 

2、各委員所提意見請列入紀錄，並納為後續預算執行之參考。 

八、 報告事項：碳費徵收相關事宜規劃 

（一）氣候變遷署籌備處簡報。 

（二）綜合討論如附件2。 

（三）結論： 

1、洽悉。 

2、各委員所提意見請列入紀錄，並納為後續工作考量。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中午11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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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綜合討論意見 

一、 劉委員錦龍 

目前的基金編列涉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組

織改變後的發展，例如：組改後的公務預算與基金預算間的分

配問題，特別是碳費徵收。 

若依法制時程，可能在113年的下半年就開始徵收（碳費），若

依目前的編列，屆時可能該等收入未能同時使用支出，是否在

確定開徵後，會重新修正基金預算？ 

二、 林委員能暉 

目前受限於基金規模，所列各項工作中是否為整體工作藍圖架

構下之負責重點？是否另有協調其他部會項目？而在環境部氣

候變遷署籌備處下，例如調適韌性部分，列有病媒蚊變遷與推

估，則應否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或衛生福利部工作？ 

三、 張委員四立 

簡報第2頁之113年支出概算規模為新臺幣（下同）5.0956億餘元，

相較112年的支出決算2.5379餘億元規模成長近1倍，主要支出方

向為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之補助獎勵經費，占比達40.75%，建

議經費運用宜強化與實質減碳成效的連結，且本項目的分支計

畫項目，尚未見針對主要排放源減量誘因機制的執行內容，亦

建議強化說明。 

四、 張委員添晉 

有關事業提出自主減量計畫者可享有優惠費率，建議訂定嚴格

自主減量之目標，以鼓勵業者加速減碳。簡報12-13頁，預算計

算有出入，請說明。 

五、 陳委員鴻文 

（一） 因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以下稱空污基金）111、112未能撥付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以下稱溫管基金），導致基金餘額112年

底出現負數，113年預估空污基金撥付2億元能否如期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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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3年溫管基金支出預估超過5億元，遠比過去每年支出2~3億

元超出甚多，請補充說明主要的差異。 

（三） 碳費徵收預計最快113年下半年開始徵收，113年是徵收全年

的碳費，還是只徵收下半年的碳費？ 

（四） 假設113年起徵碳費，以國內排放1.5億噸、每噸徵收100元，

基金預估可收入150億元，與目前113年預估規模差異甚巨，

而碳費收入規劃為專款專用，未來如何規劃基金用途，建議

審慎思考。 

六、 賴委員偉傑 

（一） 請問修法後，「地方政府應成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此推

動會是任務編組還是法定專責機構？ 

（二） 明(113)年度基金分配中，氣候變遷調適韌性建構僅占6%，而

此處則為地方政府能力較為欠缺之處，建議應提升其預算投

入比率。 

（三） 人力培育與低碳生活推動上，淨零綠生活已為12項關鍵戰略

中個別獨立而出的戰略，亦編有600多億的預算，建議不應再

用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之預算，應將此預算挪至調適。 

七、 張委員家瑜 

113年公務基金與空污基金撥補後，預算金額成長至5億餘元，

規模相較以往成長不少，而113年各項計畫配置情形及各分支計

畫，亦重新規劃，惟簡報內容無顯示113年新增或減少項目，建

議補充。 

八、 胡委員則華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32條及第33條，已明確規定基金收入、支出

及用途。建議按照條文所定支出用途，列出113年規劃之計畫，

其金額、用途、占比等，以利本委員會審查基金之用途是否符

合母法規定。 

九、 廖委員芳玲 

簡報第3頁，111年基金決算部分計畫分項，如01、04，執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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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約50-54%），以致總體執行率的69.5%，有無檢視主要影

響因素，並檢討後續如何提升。 

十、 本署回應說明 

（一） 113年公務預算包含1.一般行政2,000餘萬元；2.淨零科技計畫

8,000餘萬，執行減量目標管考機制、效能標準訂定等；3.公

共建設5,000餘萬元，執行低碳永續家園。至於氣候變遷相關

工作，係依法由溫管基金支應。 

（二） 跨部會規劃淨零、減量與調適相關計畫，112年行政院院長指

示，各部會因應氣候變遷及淨零相關計畫，應向國家發展委

員會（下稱國發會）提報中長程個案計畫，並依照該審議程

序辦理。本署亦規劃第三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刻

正報行政院交由國發會審議，目前由各部會補充說明各領域

行動方案內容。 

（三） 調適之健康領域係由衛生福利部主政，考量病媒蚊分布受氣

候變遷影響，可能會使病媒蚊適合棲息環境改變，故由本署

負責執行調查。 

（四） 碳費徵收後，各項支用將更精準呈現。此外，簡報第9頁，

「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占分支計畫40.75%），包含補助地

方辦理各項工作，後續將管控地方政府完成事項，並掌握補

助計畫成效。 

（五） 隨著氣候變遷因應法通過，本署刻正輔導各地方政府優先成

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運作推動地方氣候變遷相關事項。

112年工作重點希望地方政府擴大推動太陽光電屋頂相關工作，

以低碳永續家園社區為基礎，盤點適合的地點推動，參考公

民電廠經營模式，以零經費模式辦理推動工作。 

（六） 簡報12-13頁，有關基金支用於「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之補

捐助/獎勵預算差異為環境教育基金撥補經費1,000萬元。 

（七） 為改善移動污染源，政府致力於鼓勵民眾汰換老舊車輛，致

使空污基金過去2年無法撥補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八） 淨零轉型關鍵戰略「淨零綠生活」由本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

理處（以下簡稱管考處）主責，其中包含綠點及各項業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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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管考處雖已爭取科技計畫經費，為了延續推動低碳生活

相關政策，113年先維持以溫管基金支應低碳生活相關經費，

未來將隨著淨零綠生活政策推動，檢討經費運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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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碳費徵收相關事宜規劃」綜合討論意見 

一、 劉委員錦龍 

碳費徵收是這次溫管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項，由於碳費目前徵收

以歐盟為主，歐盟課徵的碳費金額相當高，例如：奧地利為35

歐元，未來逐年提高，臺灣的收費或許不會這麼高，但是溫管

基金可能是環保署最大的基金，未來的收支會受到相當重視。

以目前規劃中，費率由費率審議委員會審定，但優惠費率部分

則由收支管理辦法來定，則可能是溫管基金管理會的權責，這

與環保署回收基金運所有所不同，提供參考。 

二、 林委員能暉 

（一） 徵收對象目前以2.5萬噸 CO2e排放為優先，則所指為同一廠區

（點源、面源）總合成單一排放源？又台電公司為例，未來

的計算上為歸至單一對象？ 

（二） 是否考量累進費率概念？若是，則上述意見認定顯得重要。 

（三） 減碳同時可能降低（或增加）空污排放（NOx/SOx），即 co-

benefit，則兩方在收費、補助等是否考量其中相關性與合理性

（例如新增防制設備補助等）。 

三、 張委員四立 

針對碳費徵收所規劃的多元誘因機制，見簡報第3頁6項工作項

目，宜關注各項工作之基礎資料的完備程度及資料庫的關聯性，

分別訂定分階段及分年規劃目標，以利經費、人力資源的合理

配置運用及執行成效的追蹤管理，同時確保各項誘因機制效果

相輔相成作整體的規劃考量。 

四、 張委員添晉 

（一） 碳費徵收及支用動見觀瞻，費基以碳排為基礎，其支出更受

關注，主要支用要與減碳有直接相關，並注意資源（費用）

使用效率之評估。 

（二） 碳費徵收理論上將逐漸減少，未來可研析徵收費用支出數量

和年度 CO2減量之路徑圖是否有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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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對碳費徵收後之資金流、資訊流及監督流加以規劃。 

五、 陳委員鴻文 

（一） 碳費徵收採先大後小，分階段徵收，未來在碳費收費辦法是

否應規劃各排放源明確的收費期程。 

（二） 業者提出自主減量計畫，須符合指定目標才能適用優惠費率，

然指定目標要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之，如果指定

目標訂得過於嚴苛，業者不一定能符合。 

六、 賴委員偉傑 

（一） 修法後條文中要求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費率審議會決定費

率，請說明目前在此審議會的籌設規劃。 

（二） 碳費徵收規劃簡報第11頁提出「推動時程：下半年提出規劃

構想與各界討論、明年送交碳費審議會決定費率」，請提出各

項的具體時程規劃，以及起徵日期。確定碳費收入，會編入

2025年預算收入？。 

（三） 碳費徵收規劃簡報第4頁，碳費研擬相關子法。請說明各項子

法擬定的具體時程規劃。 

（四） 不只是碳費起徵價，應該要同時提出完整的費率和配套措施

規劃。 

（五）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權責是討論基金收入、支出與

預算分配運作情形。請說明關於未來的碳費收入，「碳費費率

審議會」與「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之間的競合、定位

以及權責關係。 

七、 廖委員芳玲 

簡報第11頁，碳費徵收規劃圖示（流程圖），碳費徵收對象提出

自主減量計畫，取得優惠費率，再送「費率審議會」，是否表示

大排放源個別提出的減量計畫都必須送到審議會，經審查才能

核定個別排放源適用之優惠費率？抑或是「費率審議會」統一

訂出行業別適用之費率（及優惠費率）再公告予各大排放源，

由業者參考評估減量成本，提報自主減量計畫？（流程圖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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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建議釐清） 

另，可執行自願減量專案者，為「無需繳交碳費之排放源」，因

此，其取得的減量額度並無從抵減碳費，而是透過交易市場售

予碳費徵收對象，才能抵減碳費。（流程圖文字及說明，建議釐

清） 

八、 本署回應 

（一） 碳費徵收管理辦法之徵收對象可提自主減量計畫，符合指定

目標者可以優惠費率繳納。預計112年完成費率審議會籌組，

113年上半年將提出碳費費率。 

（二） 有關碳費徵收對象，本署目前規劃將年排放量達到2.5萬噸之

排放源為碳費徵收對象，並以工廠管制編號管制，初期已盤

點國內約有580家以上廠商。目前本署仍以差別費率規劃，以

減量為目的鼓勵業者減量。下階段徵收對象將是用電高的間

接排放源，並向使用者收費，考量徵收對象增加，未來亦將

評估可行機制，並及早公布分階段徵收規劃。 

（三） 累進費率概念與國際實施之 ETS 不太相同。總量管制與交易

制度，須訂定排放源可排放的額度，搭配免費核配；而國內

針對電力業並無訂定總量管制。 

（四） 有關與歐盟 CBAM 進展，目前掌握歐盟將逐年遞減免費核配

之額度並加嚴徵收條件，初期規劃已享有免費核配者，不能

向第三方收費，而向第三方收取碳價者，須搭配歐盟 CBAM

機制調整。另在西元2026年歐盟正式實施 CBAM 之前，環保

署將加速推動產品碳定價徵收方式，以利臺歐後續實質討論

協商。此外，目前 CBAM 針對的排放源鋼鐵、扣件業，非我

國碳費徵收的對象，如何讓相關業者（如扣件製造商）提供

繳納碳費之證明文件，也是未來工作重點，後續將持續與歐

方及國內影響業者加強溝通。 

（五） 就「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新增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

適事項涉及地方政府權責，本籌備處已於112年3月14日邀集

地方政府召開研商會議，說明需配合事項，並請各地方政府

於112年9月30日前應成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以跨局處協

調整合及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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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考國內各種費率審議會組織章程，未來碳費費率將由費率

審議會審議，其開會頻率較低，為明年上半年主要工作重點；

本委員會則依溫管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運作，主要任務

為審議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年度預算及決算等總體基

金運用檢視，未來可能因應淨零政策依議題分組進行討論。 

（七） 有關委員提及資料庫之建議，建置產品供應鏈之排放量資料

庫，可簡化蒐集與運用作業，對於未來政府執行排放管理或

是企業計算排放量相當重要，也是環保署當務之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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